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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禁毒条例

（１９９５年４月１日大理白族自治州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５年５月３１日云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严厉禁绝毒品，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治
安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全国人大常委
会关于禁毒的决定》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大理白族自治州（以下
简称自治州）的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对自治州境内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和非法种

植毒品原植物的违法犯罪行为，国家法律、法规尚无明确处罚规定
的，依照本条例处罚。
第三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设立禁毒委员会，统一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的禁毒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农村村公所（办事处）、城镇居民委员会以及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根据禁毒工作的需要可以配备专职或者
兼职工作人员。
第四条　自治州、县（市）、乡（镇）人民政府的禁毒经费列入本

级财政预算。企业事业单位所需禁毒经费自行负担。
第五条　自治州设立禁毒劳动教养管理所，对本条例规定需

劳动教养的，经县级公安机关批准，实行劳动教养。
禁毒劳动教养管理所对按规定实行劳动教养的未成年人作单

独收容和管理。
禁毒劳动教养管理所由州司法行政机关主管。
人民检察院对禁毒劳动教养管理所的工作实施监督。
第六条　走私、贩卖、运输海洛因不满１克、鸦片不满２０克

的，没收非法所得，由公安机关处１５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３０００
元以下罚款。
走私、贩卖、运输海洛因１克以上不满３克、鸦片２０克以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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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６０克的，没收非法所得，实行劳动教养，由公安机关并处３０００元
以下罚款。
走私、贩卖、运输其他少量毒品的，分别参照前两款处罚。
第七条　贩卖零星毒品难以确认数量的，以公安机关查获的

贩卖次数处罚；贩卖零星毒品３次以下的，由公安机关处１５日以
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２０００元以下罚款；４次以上的，实行劳
动教养，由公安机关并处２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八条　为犯罪分子窝藏、转移海洛因５克以下、鸦片１００克

以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由公安机关处１５日以下拘留，并处
３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明知他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而为其提供场所或者用

具，构不成犯罪的，按前款规定处罚。
第九条　非法持有海洛因不满５克、鸦片不满１００克的，由公

安机关处１５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２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非法持有海洛因５克以上不满１０克、鸦片１００克以上不满

２００克的，实行劳动教养，由公安机关并处２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元以下
罚款。
非法持有其他少量毒品的，按前两款规定处罚。
第十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情节轻微不够刑事处罚的，实行

劳动教养；
（一）吸食、注射毒品同时有流氓、卖淫、嫖娼、盗窃、诈骗、赌博

等行为的；
（二）食品经营者以毒品或者毒品原植物作为食品添加剂配制

食品出售的；
（三）强制戒毒期间行凶伤害他人的；
（四）对检举、揭发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或者禁毒工作人

员行凶报复的。
第十一条　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不够刑事处罚的，依照下列

规定处罚：
（一）非法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不满３００株的，由公安机关

处１０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２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二）非法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３００株以上不满５００株的，

由公安机关处１０日以上１５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２０００
元以上３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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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必须到当地公安机关登
记，具结悔过，保证自登记之日起９０日内自行戒除。
凡拒绝登记的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由公安机关处１５日以

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２００元以上２０００元以下罚款，并限期戒
除。
第十三条　明知他人吸食、注射毒品而为其提供场所的，由公

安机关处１５日以下拘留，并处３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十四条　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吸食、注射毒

品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给予行政处分。
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被集中戒除或者强制戒除

的，戒除期间不计算工龄，发给一定数额的生活费。
第十五条　吸食、注射毒品的待业人员未戒除毒瘾前，一律不

得招收为工人、干部，不得应征入伍；已戒除毒瘾的，按同等条件对
待，不得歧视。
第十六条　在校学生吸食、注射毒品成瘾的，送县（市）强制戒

毒所戒除；经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可以实行劳动教养。
义务教育对象在强制戒除、劳动教养期间，保留学籍；非义务

教育对象经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可以开除学籍。
第十七条　医疗单位需要开办戒毒治疗业务的，须经州卫生

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报云南省卫生厅批准，并报同级公安机关备
案，接受公安机关监督。
任何个人不得开办戒毒治疗业务。
第十八条　凡对本单位的吸毒人员和吸食、注射毒品行为放

弃教育管理责任的，由所在地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追究单
位负责人和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第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人员，有检举、揭发其他毒品

违法犯罪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处罚或者免予处罚。
第二十条　自治州内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对检举、揭发毒品违法犯罪的人，应
当依法保护。对禁毒有功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依照《行政复议条

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由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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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后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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